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报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有关问题的解答
一、“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应怎样把握？都包括哪些内容？

答：《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是指一个纳税年度内以下11项所得合计达到12万元：“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

二、 哪些所得可以不计算在年所得中？
答：在计算12万元年所得时，对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免税所得以及允许在税前扣除的有关所得，可以不计算在年所得中。主要包括以下三项：

（1） 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项至第九项规定的免税所得，即：

1. 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2. 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3. 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即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按照国务院规定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贴、资深院士津贴以及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其他补贴、津贴;

4. 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5. 保险赔款；

6. 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

7. 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
8. 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
9. 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2）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可以免税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3）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简称“三费一金”）。
三、各个所得项目的年所得怎样计算呢？

答：《办法》根据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的精神，将“年所得”界定为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须在中国境内缴纳个人所得税的11项应税所得的合计数额；同时，从方便纳税人和简化计算的角度出发，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明确了各个所得项目所得的具体计算方法：

（1）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未减除费用及附加减除费用的收入额。也就是与任职、受雇有关的各种所得（单位所发的工资单内外的所得），剔除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以及“三费一金”以后的余额。
（2）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是指应纳税所得额。即：实行查帐征收的，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计算；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按照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或按照其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经营额乘以应税所得率计算。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的应纳税所得额，比照上述方法计算。
（3）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计算。即：按照承包经营、承租经营者实际取得的经营利润，加上从承包、承租的企事业单位中取得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4）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未减除法定费用（每次800元或者每次收入20%）的收入额。

（5） 财产租赁所得，是指未减除法定费用（每次800元或者每次收入的20%）和修缮费用（每月不超过800元）的收入额。

（6） 财产转入所得，是指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转让财产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后的余额，即应纳税所得额。

（7）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均指不减除任何费用的收入额。

四、纳税人平时如何收集保管自己的收入凭证和纳税信息？

答：纳税人平时应认真记录自己的每笔收入和纳税信息，并保存好个人收入、扣缴税额等涉税信息的凭据，如单位工资单、银行结息单或明细账单、代扣代缴税款凭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以下简称《完税证明》）等。

五、本市税务机关以何种发式、何时为纳税人提供《完税凭证》？

答：为提高《完税证明》的送达效率，每年2月底前，本市各税务机关将《完税证明》寄送给纳税人，希望广大纳税人配合扣缴单位提供完整准确的有效联系地址和邮编等信息。

六、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如何取得《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使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以下简称《纳税申报表》）？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可通过上海财税网站（网址:http//www.csj.sh.gov.cn）免费下载《纳税申报表》（一式二联）；也可到各个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和指定的邮政支局或邮政所免费领取《纳税申报表》。（12月20日后开始领取）。
七、2009年的《纳税申报表》有何变化？

答：为便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外籍个人填写《纳税申报表》，国税总局于2008年3月印发了《纳税申报表》（中、英文对照版）。自2009年1月1日起，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应使用《纳税申报表》（中、英文对照版）进行申报。 
为方便纳税人填写《纳税申报表》，本市以无碳复写形式印制国税总局修订后的《纳税申报表》。主管税务机关在纳税人报送的《纳税申报表》（一式二联）上加盖申报受理印章。其中，第一联由主管税务机关留存归档，第二联由纳税人留存备查。

八、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是否可以参照《完税证明》上的“实缴税款”填写《纳税申报表》？

答：本年度《完税证明》上“税款所属期”与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所取得所得的所属期是一致的，如果扣缴义务人已按税法规定扣缴个人所得税税款，则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可参照《完税证明》“实缴税款”栏目内的金额，填写在《纳税申报表》“已缴（扣）税额”栏目内。

九、年所得12万以上的纳税人，应该到什么地方申报呢？

答：《办法》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年度终了后的纳税申报地点应区别不同情况按以下顺序来确定，具体为：

（1） 在中国境内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2） 在中国境内有两处或者两处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选择并固定向其中一处单位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

（3） 在中国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所得项目中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或者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者、承租经营所得(以下统称生产、经营所得)的，向其中一处实际经营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

（4） 在中国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所得项目中无生产、经营所得的，向户籍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在中国境内有户籍，但户籍所在地与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选择并固定向其中一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在中国境内没有户籍的，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

经常居住地，是指纳税人离开户籍所在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十、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个人，应在什么时候申报呢？
答：按照实施条例和《办法》的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纳税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也就是说，每年的公历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的任何一天，纳税人均可办理纳税申报。2008年度年所得达到12万元的纳税人，应在20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十一、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是否可委托他人办理自行纳税申报相关事项？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可委托有税务代理资质的中介机构或者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款的扣缴单位，代为办理自行纳税申报的相关事项。

十二、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个人，申报时都要报送哪些资料？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年度纳税申报时，只需要根据一个纳税年度内的所得、应纳税额、已缴（扣）税额、抵免（扣）税额、应补（退）税额等情况，如实填写并报送《纳税申报表》、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个人有效身份证件，主要有中国公民的居民身份证、华侨和外籍人员的护照、港澳台同胞的回乡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身份证件等。

十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法》的有关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可采用邮寄申报、网上申报和办税服务厅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本市如何操作？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办理自行申报时，不涉及补缴、退还个人所得税税款的，可选择采用邮寄申报和网上申报方式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自行纳税申报的相关事项；涉及补缴、退还个人所得税的，应到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自行纳税申报的相关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采取数据电文方式申报的，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和要求保存有关纸质资料；纳税人采取邮寄方式申报的，以邮政部门挂号信函收据作为申报凭据，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实际申报日期。
十四、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如何取得办理邮寄申报的专用信封？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可向黄浦、卢湾、徐汇、长宁、普陀、静安、闸北、虹口、杨浦、宝山、闵行、浦东新区等区的邮政支局和邮政所，或者向嘉定、金山、南汇、丰贤、松江、青浦、崇明等区县的邮政支局购领邮寄申报的专用信封。

十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如何填写专用信封？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采用邮寄申报方式的，其购领的专用信封有两个。一个购买的专用信封用于向主管税务机关邮寄申报，通常纳税人可按《完税证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缴款书》上注明的主管税务机关，填写其受理邮寄申报的办税服务厅名称、地址和邮编；另一个领取的专用信封用于主管税务机关回复信件，纳税人应在回邮信封封面上准确、完整、清晰地填写本人有效的联系地址、姓名和邮编。
十六、年所得12万年以上纳税人如何办理邮寄申报？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应将填写好的《纳税申报表》（一式二联）、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填写好的回邮信封，一并用专用信封套封，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给主管税务机关。纳税人应妥善保管邮寄申报的凭据，以备查核。
十七、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邮寄申报后如何取得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回复？

答：年所得12万元纳税人采用邮寄申报方式的，主管税务机关将纳税人邮寄的《纳税申报表》其中第二联加盖申报受理印章后，及时以挂号信方式回复给纳税人留存。

十八、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申请办理网上申报需办理哪些具体手续？

答：年所得12万以上的纳税人，首次申报办理网上申报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填妥《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网上申报申请审批表》后，交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综合服务窗口受理人员。受理人员经对纳税人的身份证件核对无误后，向纳税人当场打印《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网上申报专用密码领取单》。纳税人凭《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网上申报专用密码领取单》，到办税服务厅指定窗口办理领取网上申报专用密码的相关手续。
十九、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纳税人网上申报如何具体操作？

答：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纳税人取得专用密码后，可在上海财税网站“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页面上，按税务机关规定的网上申报提示步骤，按规定填写并发送《纳税申报表》。

二十、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网上申报后如何取得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回复？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成功发送《纳税申报表》后，申报系统将自动生成《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网上申报受理回执单》，并回发给纳税人留存备查。

二十一、纳税人因故遗失或遗忘网上申报专用密码怎么办？

答：纳税人应当妥善保管网上申报专用密码。纳税人因故遗失或遗忘密码，应携带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到原受理网上申报申请的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补办网上申报专用密码的相关手续。

二十二、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自行纳税申报时申请补缴个人所得税税款的，应如何办理？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自行纳税申报时申请补缴个人所得税税款的，应将已填妥的《纳税申报表》（一式二联）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并交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申报纳税窗口受理人员，经受理人员审核无误后，按规定当场开具税收通用缴款书解缴入库。

二十三、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自行纳税申报时申请退还个人所得税税款的，应如何办理？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自行纳税申报时申请退还个人所得税税款的，应将已填妥的《纳税申报表》（一式二联）、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完整准确的纳税资料和完税凭证，一并交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综合服务窗口受理人员，主管税务机关应按规定审核无误后，方可办理退还个人所得税税款。

二十四、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因故发生多次申报如何处理？

答：在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因填写错误等原因确需重新申报的，应按全额重新填报《纳税申报表》，主管税务机关以其最后一次报送的《纳税申报表》为准，之前报送的《纳税申报表》自动作废。

二十五、年所得未达到12万元以上纳税人误申报如何处理？

答：对申报年所得不超过12万元的，主管税务机关不再回复和保留相关信息。

二十六、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个人，如果没有在纳税申报期内办理纳税申报，要负法律责任吗？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个人，如果没有在纳税申报期内办理纳税申报，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方面，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如果纳税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即纳税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另一方面，按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因此造成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十七、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的纳税人不如实申报，目的是为了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应负什么法律责任？

答：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对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另外，依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